
 

資歷架構過往資歷認可  
零售業申請人自我能力評估表（第四級）  

 
如具備下列工作年資及大部份的工作能力和相關工作知識，可考慮申請認可  

「策略管理」能力單元組合  

(REZZGA4B) 

自我評估  

是  否  

年資及工作  

經驗：  

•  六年零售業經驗，其中不少於四年相關工作經驗。  

 

□  □  

能力及知

識：  

•  能遵守香港、內地及其他貿易夥伴地區的商業法規，進行機構營運

管理的工作，以保障機構的利益。  

•  按機構的經營方針，執行有關的商業計劃；及  

•  能夠檢討執行進度，並作出適當的調整。  

•  能夠審計機構在零售或分銷方面的預防損失政策；及  

•  能夠提交審計報告，並提出改善建議。  

•  按機構的政策，管理預算及控制支出，評估有關成本及盈利等因

素，管理機構財務計劃，令店舖／銷售點之管理更具經濟效益。  

□  

 

□  

□  

□  

□  

□  

 

 

 

□  

 

□  

□  

□  

□  

□  

 

評估方法  證明／評估範圍  費用  ($)  

查證年資及

工作經驗：  

及  

  申請人需提供工作經驗證明文件的正副本  $1,200 

筆試和面見

評估：  

  筆試―於限定時間內完成有關策略管理範疇的選擇問題  

  面見―於 30 分鐘內回答有關策略管理範疇的問題  

 

達標準則：    面見的比重值佔 75%，筆試佔 25%；  

  整體加權比重值達 60%或以上；及  

  筆試部份必須取得最少 50%或以上的分數。  

 

 

 

組合內包括的能力單元：  

（詳細能力單元內容，請參考零售業能力標準說明）  

•  遵守商業法規  111221L3 

•  執行商業計劃  111223L4 

•  審計預防損失政策  111224L4 

•  管理預算及財務計劃  111225L4 

 
 


